
银川能源学院科研处

银川能源学院关于组织申报 2024 年
宁夏高等学校科学研究项目的通知

各部门：

根据《自治区教育厅办公室关于做好 2024 年宁夏高等学

校科学研究项目申报工作的通知》要求，按照《自治区教育厅

关于印发〈宁夏回族自治区教育厅高等学校科学研究项目管理

办法（试行）〉的通知》（宁教高〔2021〕162 号）文件精神，

我校现组织申报 2024 年宁夏高等学校科学研究项目（以下简

称“宁夏高校项目”），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项目类别

宁夏高校项目分为重点项目、一般研究项目、青年教师支

持项目三种类型。

（一）重点项目。主要支持围绕国家、我区经济社会发展

重大问题与重大需求，或聚焦对学科发展具有重要推动作用的

基础理论、学术前沿等开展的研究。

（二）一般研究项目。主要支持高校教师围绕学科方向开

展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

（三）青年教师支持项目。主要支持在科研领域已取得一

定成绩的高校青年学者，年龄不超过 35 岁，立足学科学术前

沿，自主开展创新研究。



二、申报条件

（一）项目申请人必须是我校的在岗人员，具有良好的政

治思想素质，了解与本项目有关的国内外最新研究动态。

（二）项目申请人具有一定的研究水平，具备组织和领导

完成该项目的能力。项目组成员年龄、职称、专业背景结构合

理，形成稳定的研究团队。

（三）项目申请人每次只能申报一个高校科研项目。已获

得自治区级以上科研项目且尚未结题者不得申报；研究内容与

在研项目重复或相近的不得申报；两个申报年度内按终止、撤

项、不予通过验收处理的项目负责人不得申报。

（四）各项目申报人可独立申报，也可牵头组成项目组申

报，项目组成员不超过 5 人。项目组成员均须参加项目研究

工作，对研究工作有实际贡献。

三、申报程序

（一）组织实施。宁夏高校项目由各部门组织教师申报，

并对申报项目进行内容审查和排序后推荐上报科研处，不接受

个人申报。

（二）申报材料。项目申请人填写《宁夏回族自治区教育

厅高等学校科学研究项目计划任务书》（见附件 1）、《宁夏

回族自治区自治区教育厅高等学校科学研究项目计划评审书》

（见附件 2），各部门填写《宁夏回族自治区教育厅高等学校

科学研究项目申报汇总表》（排序）（见附件 3）。

（三）评选及立项。科研处组织专家对各部门申报项目进

行评审，确定和公布推荐名单，报送自治区教育厅后由自治区



教育厅评审后立项。

四、结题管理

（一）自治区教育厅按时发布高校科研项目结题验收通

知，高校科研项目结题由项目所在学校分研究领域组建专家评

议组开展验收，教育厅按不低于 30%的比例抽检，对结题把关

不严、项目结题质量不高的学校通报批评，并视情减少下一年

度本项目支持力度。

（二）项目验收以任务书为依据，注重成果的研究质量、

创新水平和实际贡献。项目成果需标注“宁夏回族自治区教育

厅高等学校科学研究项目资助”及项目立项编号。

（三）项目主要以高质量论文、专利、新产品、新技术、

著作、咨询报告等作为主要预期成果。除学术成果本身外，项

目责任人及课题组成员结合项目研究进行的课程建设、教材编

写、学术报告、咨询服务及其实际效果和社会影响等，一并纳

入验收范围综合考虑。咨询报告类成果须有采纳单位的证明材

料，并详细注明采纳内容和实际价值。

（四）重点项目、一般项目、青年项目研究周期一般为 1-2

年，原则上不延期。

五、工作要求

（一）请各部门高度重视，认真组织遴选，严格评审把关，

切实把研究基础较好、应用前景较广、有潜力培育成国家级科

研项目的研究项目推荐上来，其他未尽事宜请参照《宁夏回族

自治区教育厅高等学校科学研究项目管理办法（试行）》。

（二）请各部门于 2024 年 2 月 23 日前将以下材料纸质



版报送科研处（行政楼 402），同时发送电子版材料发至指定

邮箱：

1.《宁夏回族自治区教育厅高等学校科学研究项目计划任

务书》一式一份、《宁夏回族自治区自治区教育厅高等学校科

学研究项目计划评审书》一式三份；

2.《申报汇总表》一式一份。

联系人：付亚超 联系电话：17795203517

邮箱：ynykyc@126.com

附件：1.宁夏回族自治区教育厅高等学校科学研究项目计

划任务书；

2.宁夏回族自治区自治区教育厅高等学校科学研

究项目计划评审书；

3.宁夏回族自治区教育厅高等学校科学研究项目

申报汇总表；

银川能源学院科研处

2023 年 12 月 28 日


